
德州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

—原告德州某交通有限公司与被告德州某电机有限 

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

 

【基本案情】 

原告德州某交通有限公司与被告德州某电机有限公司

签订《土地及附属物转让合同》一份，约定被告德州某电机

有限公司将位于德州市陵城区土地证号为陵国用（不动产）

第××号的土地及土地上的房屋转让给原告德州某交通有

限公司，并约定将土地及房产过户至原告指定的公司名下。

合同签订后，原告将合同价款全部支付完毕，被告却迟迟未

按合同约定履行土地及房产过户登记手续。原告为维护自身

权益，特诉至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，诉讼请求为：1.判决

被告按照合同约定配合原告办理合同项下的土地及房产过

户登记手续，并承担因过户产生的一切税金及费用；2.判决

被告承担因违反合同约定给原告造成的直接损失 378000 元

（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），此后按照月息 1 分以 12600000 元

为基数计算；3.返还原告垫付的过户税费。 

【审理情况】 

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，该院丁庄人民法庭

庭长张勇意识到该案系企业涉及的土地类纠纷案件，为又好

又快化解涉企业土地纠纷，盘活土地资源，丁庄人民法庭一



方面安排人员到争议土地现场进行勘查，了解案涉土地具体

情况，为案件推进做好前期调查工作；另一方面，法庭庭长

张勇亲自与被告公司负责人进行沟通，了解案涉土地未能及

时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及企业困难，并向其释明相关法律规

定。在此基础上，法庭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，最终

促成双方和解，并主动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完毕土地及房

产过户登记手续，使合同标的额达上千万的涉企业土地纠纷

得到迅速且实质性的化解，案件以原告撤回起诉结案。 

【典型意义】 

本案系企业涉及的土地类纠纷，合同标的额达上千万元，

案件从一审立案到促成当事人和解撤诉，审理期限仅 20 多

天。双方当事人对案件审理期限和审理结果均非常满意，案

件的高效处理也获得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当地政府的一致好

评，实现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，为优化营商环境提

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，也让争议的优质土地恢复了生机。 


